综合性住房公积金业务服务外包采购需求
本次采购商品为2026年度综合性住房公积金业务服务外包。采购需求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服务供应商要求
1.企业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
2.企业须有固定的营业场所。
3.企业须成立三年以上，经营状况正常且最近一年净利润需为正数。
4.企业近三年具有与六家及以上的厦门市银行业开展住房公积金业务外包服务合作案例，符合资格要求有与建行合作案例的企业优先。
二、服务内容
住房公积金归集扩面；住房公积金窗口提取业务受理；住房公积金线上渠道业务办理和服务咨询。服务地点为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办公场所。
三、服务团队
1.供应商入选后须按照我行的要求配备12名服务人员，按照约定的时间和质量标准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2.服务人员必须具备大专（含）以上学历，从事公积金或者银行业务满两年及以上优先，或者具有大学本科（含）以上学历；熟悉使用办公电脑，熟练使用Office等基本办公软件；政治合格，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责任心强；身体健康，体形端正，能适应较大劳动强度，无口吃，无色盲，矫正视力在4.8以上。
3.供应商应保持人员的相对稳定性，协议期内人员流动比率不得超过20%。服务人员有变更，供应商必须提前一周书面告知我行。服务人员若因各种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公休假、产假、病假等）无法到岗,供应商须提供备用人员,保证工作的延续性,并自行承担相应的费用支出。
四、服务质量要求
1.服务人员的工作质量考核由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进行。供应商应定期组织服务人员操作技能的培训，确保服务人员在规定工作时限内完成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分派的工作量。
2.服务人员必须遵守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的相关管理制度，包括：纪律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计算机设备管理、保密管理制度等制度。
五、服务保密要求
1.供应商须与服务人员签订关于我行所要求的保密协议。
2.服务人员对于服务事项所交付或所知悉的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任何文件、资料、相关信息及接触到的我行信息，均负有保密义务，严禁服务人员私自泄露，无论在协议期间或协议期满后，均应予以保密，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其他组织或个人泄密、转让、许可使用及交换，更不能利用在外包工作中获取的信息进行任何商业活动。服务供应商非必要人员不得接触上述信息。
3.服务终止时，服务人员应及时按要求返还或者销毁因业务合作而获得的任何文件、资料及相关信息。
4.保密期限为服务人员接触到保密信息之日起至永久。
六、款项支付要求
以邀请函为准。
七、其他要求
无

